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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
民 事 判 决 书

（2023）京 0112 民初 26695 号

原告：汪雷，男，1996 年 5 月 2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北京市

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4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淮利明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宏艳，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被告：万佳瑞，男，1998 年 8月 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北京市

通州区永顺镇龙旺庄小区 24 号楼 652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文婉，北京市京师（通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哲，北京市京师（通州）律师事务所实

习律师。

原告汪雷与被告万佳瑞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立案后，依法适

用普通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汪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淮

利明、赵宏艳，万佳瑞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婉、王哲到庭参加诉

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汪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请求确认汪雷与万佳瑞签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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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伙协议》及《店铺股权转让协议书》无效；2.请求确认汪雷

与万佳瑞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沿海赛洛城 403-106 底商签订的

《店铺转让协议》无效；3.万佳瑞返还店铺股权转让费用 138 888

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（以 138 888 元为基数，按照

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标准，自 2023 年 6月 15 日起

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）；4.万佳瑞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事实与

理由：汪雷与万佳瑞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沿海赛洛城 403-106 底

商量子营地剧本杀店铺转让一事达成一致，约定转让费为 138 888

元，汪雷已于 2023 年 6月 15 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

给万佳瑞。汪雷在与万佳瑞沟通过程中屡次要求约见店铺房东，

万佳瑞以店铺租金上涨等各种借口回避推脱，欲以合伙形式掩盖

店铺转让的真实目的，故 2023 年 6月 18 日以虚假意思表示与汪

雷签订了《合伙协议》及《店铺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根据民法典

相关规定，双方签订的以上两份协议应为无效。事实上与万佳瑞

双方关于店铺转让一事，约定万佳瑞应于 6月 18 日前将店铺的两

个手机客服、店铺盘点清单、四个剧本等关系店铺运营的关键内

容一并交付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，以上事项万佳瑞只交付一个客

服微信，其他均未交付。截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经汪雷多次催告，

万佳瑞仍未实际履行，店铺无法正常运营，万佳瑞已经构成根本

违约，致使汪雷无法实现合同目的，故汪雷诉至法院。

万佳瑞辩称，不同意汪雷的全部诉讼请求。第一，本案虽签

订的为店铺股权转让协议，但实际仅为店铺转让，这与汪雷起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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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所述内容相符，即汪雷与万佳瑞就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沿海赛洛

城 403-106 底商量子营地剧本杀店铺转让一事达成一致，从万佳

瑞收到汪雷转让款的事实、万佳瑞于 2023 年 6月 16 日向汪雷实

际交付该店铺的事实，以及汪雷于 2023 年 6 月 17 日实际运营的

事实，均可以证明。第二，万佳瑞于收到转让款第二天即 2023

年 6 月 16 日就将该店铺及店内装修、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均交付

汪雷，从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。汪雷已于 2023 年 6 月

17 日正式营业，且一直处于营业状态。汪雷提交的涉案店铺录像

可以证明，包括店门头、屋内装修设备设施均已交付，完全具备

营业的条件。第三，汪雷主张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与事实不符。

众所周知，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是短短几天便可以完成的，双方

因店铺转让事宜达成合意，2023 年 6 月 9日万佳瑞就建立了微信

群聊，积极协助汪雷办理工商登记信息，这从双方提交的聊天记

录可以佐证，而汪雷在交付店铺几天后 2023 年 6 月 25 日便向万

佳瑞提出解除合同，并不是万佳瑞不办理工商登记手续，结合店

铺经营实际情况，营业执照是否办理完成并不影响店铺的经营，

不妨碍汪雷实现合同目的。第四，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为一方以

欺诈胁迫手段成立，恶意损害国家、集体或第三人利益，以合法

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万佳瑞与汪雷签订的合

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

《合伙协议》未履行，但是双方的真实目的店铺转让是一直在实

际履行的，万佳瑞也按照双方的约定交付店铺，以及相应的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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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，而汪雷单方违约给万佳瑞造成损失。第五，据万佳瑞了解，

汪雷解除合同的真实原因是其不懂如何经营店铺，不清楚具体的

操作流程，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汪雷问是先收费还是后收费等

话语均可以看出，故可以得知汪雷没有相关经营经验，万佳瑞已

实际履行合同，汪雷属于违约。第六，基于汪雷的违约行为，导

致房屋租赁合同违约，造成违约金、押金 4 万元均系万佳瑞向房

东支付，万佳瑞有权要求汪雷承担该违约责任，万佳瑞保留向汪

雷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。第七，万佳瑞不存在无权处分的任何行

为，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明确无权处分合同

不因未取得处分权而无效，这一合同效力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为了

保护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的善意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因为在原

先合同无效的情况下，无权处分人因违约条款与合同一并无效，

故而无需向合同原相对人承担违约责任，仅负有返还基于合同获

得财产的义务，而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，无权处分人则需要依据

合同向相对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因而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，

合同相对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。第八，本案系店铺转

让纠纷，并不是租赁纠纷，租赁协议的效力并不必然导致本案合

同效力的变化，况且万佳瑞并不存在租赁相关的问题。综上，万

佳瑞已于 2023 年 6月 16 日实际交付店铺，汪雷也于次日正式营

业，且万佳瑞一直在积极办理工商登记，系汪雷违约，故汪雷的

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万佳瑞不同意汪雷的全部诉讼请

求。综上，请求驳回汪雷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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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2023 年 6 月 18 日，万佳瑞（甲

方）与汪雷（乙方）签订《合伙协议》，约定甲乙双方合伙经营

剧本杀（项目名称），总投资为 13.8888 万元，甲方出资 0.1888

万元，各占投资总额的 1%，乙方出资 13.7 万元，各占投资总额

的 99%；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，由万佳瑞负责办理工商登记；

合伙期限为 2年，自 2023 年 6月 18 日起至 2025 年 6月 18 日止，

期满之后若继续合伙，再另行协商；盈余分配以合同为依据，按

比例分配；债务承担：合伙债务先由合伙财产偿还，合伙财产不

足清偿时，以各合伙人的合同为据，按比例承担。出现下列事项，

合伙终止：（一）合伙期满；（二）合伙双方协商同意；（三）

合伙经营的事业已经完成或者无法完成；（四）其他法律规定的

情况。此外，该《合伙协议》还约定了其他内容。

2023 年 6 月 18 日，万佳瑞（转让方、甲方）与汪雷（顶让

方、乙方）签订《店铺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转让协议），

约定甲方将自己位于沿海赛洛城 403-106 号的店铺股权转让给乙

方，建筑面积为 220 平方米，乙方出资 138 888 元，占店铺总股

份 99%；转让后店铺现有的装修、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全部归乙

方所有；甲乙双方商定转让费用共计 138 888 元，费用分一次支

付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 138 888 元；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/

过户该店铺的工商营业执照等过户手续，其费用甲方负责；乙方

接手前该店铺所有的一切债权、债务均由甲方负责；接手后的一

切经营行为产生的费用及产生的债权、债务由乙方负责。接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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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不参与经营、分红、管理等事务。如乙方逾期交付转让金，

除甲方交铺日期相应顺延外，乙方应每日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的

0.3%；如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导致乙方经营受损的与甲方无

关，但遇政府规划，国家征用拆迁店铺，其有关补偿归乙方；乙

方接手后继续履照甲方之前的租房合同进行，租房押金需乙方支

付甲方肆万元，后续合同中店铺退租押金归属于乙方。

2023 年 6 月 15 日，汪雷向万佳瑞微信转账 138 888 元，转

账说明为“量子营地剧本杀店转让费”。

汪雷称，上述《合伙协议》及转让协议系双方虚假意思表示，

双方之间约定的是店铺转让，不是股权转让，也不是合伙，双方

没有签订店铺转让协议，但存在口头的《店铺转让协议》。当时

汪雷要求约见房东，但是万佳瑞以房东会涨价等理由不让汪雷见

房东，因为房东没有同意转让，所以万佳瑞属于无权处分。故要

求确认《合伙协议》、转让协议、《店铺转让协议》无效。

万佳瑞称，因汪雷想要低价租赁店铺所在房屋，故双方签订

上述《合伙协议》及转让协议，之后房东接收房屋租金的行为代

表了其对店铺转让事实的认可。双方未履行《合伙协议》，签订

的转让协议名为《店铺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但是并无股权转让的

实质，双方真实目的是店铺转让，并且已实际履行，故转让协议

并不是虚假意思表示。万佳瑞于 2023 年 6月 16 日向汪雷交付店

铺，从汪雷提交的录像中可以看出店铺内设施齐全，剧本、手机

等均已交付给汪雷，并且万佳瑞一直在积极办理运营工商登记（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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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铺以北京亚菡科技有限公司名义进行运营，该公司实际控制人

姜文庸授权万佳瑞进行营业等事宜。）汪雷于 2023 年 6月 17 日

开始营业，但是 2023 年 6月 25 日就跟万佳瑞说不干了，所以店

铺就空置了，之后万佳瑞又坚持了一个月，就跟房东退租了，还

赔偿了 4万余元违约金。

汪雷称双方约定 2023 年 6月 18 日为正式营业日，2023 年 6

月 17 日只是试营业，营业收入为 750 元，减去人工及水电费，根

本无法覆盖房租成本。万佳瑞只交付了密码锁的密码，并未进行

店铺清单盘点，其他详细内容的交付，并且万佳瑞存在欺诈行为，

万佳瑞不是店铺的权利人，也与北京亚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亚菡公司）和北京迷丁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双井分公司（以

下简称迷丁公司）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。

万佳瑞称，本案为店铺转让并非股权转让，股权是否在万佳

瑞名下，与本案无关。店铺为亚菡公司所有，双方约定的做工商

变更登记的公司为亚菡公司，与迷丁公司无关，万佳瑞一直在积

极履行双方约定的义务。

万佳瑞提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，2023 年 6 月 10 日，汪

雷：“不好意思老弟，忙乱了！耽误你时间了！汪雷那什么，你

出股权转让合同吧！然后联系联系房东，我们见个面，然后就把

合同签了！对了，你在拟一份协议，内容就是你虽然占股，但不

参与经营，分红，管理等事务。”万佳瑞：“那我就和房东说你

是新的合伙人，今后主要经营是你了，到时候这么介绍你。”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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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：“好。”2023 年 6 月 14 日，万佳瑞：“房东觉得合同没签

呢没必要见，而且加合伙人和她不发生关系咱们干咱们的就行，

她只管收房租。”汪雷：“行，那就签合同吧！”2023 年 6 月 16

日，万佳瑞将办理工商登记的人员拉入群聊，该人介绍注册公司

的流程，并按照汪雷的要求提交公司名称审核，汪雷和管泽一作

为股东。

万佳瑞与汪雷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3 年 6 月 17 日，万

佳瑞：“我拉群了。”汪雷：“我要把玩家拉进来吗？”万佳瑞：

“对，拉玩家就行。”汪雷：“好，玩家进群我还需要干些什么

吗？或者说些什么吗？”万佳瑞：“发个位置，然后高速大家正

常到就可以。”汪雷：“先收钱还是先玩后收钱！”2023 年 6月

18 日，万佳瑞：“我在医院整理了一下，现在没弄完的：1.监控

没转；2.还有一个手机客服没到；3.家里还有四个本没拿过去；4.

营业执照周一周二办理剩下的流程；5.刚才我看监控发现掉了，

应该是没电了，电卡的位置在前台的左手边的抽屉里，在店的左

前方有物业，交款就行，交完了让他联系师傅插电；6.客服问题，

如果你不考虑招一个客服的话那你需要学会怎么和顾客沟通交流

定本。”汪雷：“这么多东西你今天能交完？”万佳瑞：“我先

给你转监控，另一个客服号我在催，然后到店了哥你找电卡。”

汪雷：“另一个客服号为什么这么慢啊？拿着这个客服号的人是

在把顾客往别的微信倒吗？还是在干嘛？好几天了吧？现在这已

经严重影响我正常开业了呀！你的这些东西没有正常交付！”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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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瑞：“之前那个店长离职一年多了，他二十多张银行卡，找不

到是哪张绑定的手机了，找回需要一个个试。然后每天尝试 5次

就敏感不能试了。我昨天还打电话催他来着，他早就不干这个了。”

汪雷：“是这张卡？”万佳瑞：“这个是电卡。”汪雷：“好，

要冲多少钱？”万佳瑞：“水卡也在里边，一般 500 够用大半个

月，建议冲 500，然后里边每次都有应急电。”汪雷：“水卡也

要充吗？”万佳瑞：“不用，水卡还有。”后汪雷称电通上了。

2023 年 6月 20 日，万佳瑞：“16 号手机剧本都在你那里了哥，

你要赖了是么，这么整弟弟真的挺难办的。”汪雷：“16 号手机

在我这，手机配套的东西呢？”万佳瑞：“手机微信不在？4000

人都不是人？17 号整车营业了钱在哪儿？哥你这不是赖账！？”

汪雷：“17 号整车营业的钱给你交电费了，你和我说这些？两个

微信你在 18 号之前只交付一个，你和我说你交付完了？”万佳瑞：

“怎么没交付呢？哥你和我开玩笑呢吧。店里所有营业的东西我

都交付了，帮你摇人包括第二个客服都不是合同范畴里的东西，

我都是多的给你留下了，现在你赖账？正常合同和经营之外的我

都给你帮忙了好么。”汪雷：“我就问你：答应 18 号之前交付两

个微信，库房盘点营业所需的其他都行，是不是你自己承诺的！

你要说你没有承诺那我什么也不说了！”万佳瑞：“说实在的哥，

交接我早就交接完了，你看看合同，该给的我啥没给，装修设备

16 号就都给你给齐了……咱们是打包价，我所有东西都留下了，

只说了电脑和那一个音响要拿走，别的什么都没动。签合同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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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就已经都是你的了，合同生效证明都已经交付完了。”汪雷：

“你把东西一弄往店里一扔就叫交付完了是吗？”万佳瑞：“我

明确的再说一次我所有东西都交付完了，合同上有的合同上没有

的我都给你了，我发着烧帮你拉人，帮你去店里盯着我已经仁至

义尽了。店 16 号就已经交接完了，微信都改成你的了，然后你也

收款了，你问任何一个人也会说合同生效了，我做的也没毛病。”

2023 年 7月 1日，万佳瑞称房东催要房租了。汪雷回复：“房东

都没同意你转租。”万佳瑞：“首先咱们不是转租签也不是转租

协议。是你入股做我的合伙人，运营你暂时来做，这边我和房东

也说过了做执照的事情，如果要好好做肯定能赚钱，这一年我们

业绩一直不错，耗着不经营亏得一定是你。而且不续租这边房东

收回房子损失的也不是我。有顾客联系客服联系不上来找我了，

我又让她去联系客服了。这四万块押金我要是追责我也可以追的，

你这么整真的没意思了。长期兼职可以做半全职，给你推了一个。”

汪雷：“万佳瑞，由于我多次催告索要另一个关系店铺运营的微

信客服账号以及店铺盘点清单，你都未能在合理期限内交付，由

于你的违约行为致使我本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现在正式通知

你，我们之间的店铺股权转让协议及合伙协议已经于我最后一次

催告 6月 20 日解除，请你知悉，并在一周之内返还我店铺股权转

让费用。”万佳瑞：“看合同履行。4 万元不给我每天还有千分

之三违约金，客服属于我义务之外的赠与，且两个客服都已在 18

号前转交给你，我在 6月 20 日的时候又和你说了一次客服微信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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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给你登录上了，你用客服手机切换就行。你提出的要求都不包

含在违约项里，如有异议请走法律程序。”2023 年 7 月 4日，万

佳瑞告知汪雷如不交 7月 7日至 10 月 7日的房租，房东将进行清

退。

本院认为：本案争议焦点为汪雷与万佳瑞所签订两份协议的

效力认定，以及转让款是否应当返还问题。

首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

定，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。

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，依照有关法律规

定处理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合同

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交易

订立多份合同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中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合

同无效。当事人为规避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以虚假意

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

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被隐藏合同的效力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

实，汪雷与万佳瑞签订《合伙协议》，约定双方组成合伙企业合

伙经营剧本杀等内容，但双方均表示双方并非合伙关系，万佳瑞

称因汪雷欲以低价租赁店铺所在房屋故签订《合伙协议》，双方

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进行店铺转让，汪雷亦认可双方实际系店铺转

让关系，故汪雷与万佳瑞签订《合伙协议》的行为属于以虚假意

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应认定无效。

其次，对于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，双方签订的转让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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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虽名为《店铺股权转让协议书》，但从内容来看系万佳瑞将

其店铺以 138 888 元的价格转让给汪雷，转让后店铺现有的装修、

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全部归汪雷所有，且店铺转让涉及相关工商

登记的变更，故虽然该转让协议与双方实际约定不完全一致，但

并不足以导致该转让协议整体无效，本院认为该转让协议的内容

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且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

应属合法有效。汪雷已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向万佳瑞支付转让费

138 888 元，次日万佳瑞已向汪雷交付店铺，从汪雷提交的录像、

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汪雷已实际控制并经营店

铺，万佳瑞亦在协助汪雷办理相关工商登记，且汪雷认可 2023

年 6 月 17 日已试营业，但营业收入减去人工及水电费根本无法覆

盖房租成本。故双方已实际履行该转让协议，现汪雷要求确认该

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，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因双方并

未签订《店铺转让协议》，汪雷要求确认《店铺转让协议》无效，

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再次，关于汪雷要求万佳瑞退还转让费的主张，因万佳瑞已

向汪雷交付涉案店铺相关资产，汪雷已于 2023 年 6 月 17 日实际

经营，双方已实际履行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店铺的约定。汪雷主

张万佳瑞存在欺诈行为，但现无在案证据证明万佳瑞在合同签订

过程中实施欺诈行为，使汪雷陷于错误认识从而实施违背真实意

愿的民事法律行为；且从合同签订后汪雷与万佳瑞沟通实际经营

等事实，可以推断汪雷具有承接经营店铺的真实意愿。此外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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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所涉合同转让标的物系店铺经营权利，涉案店铺价值及能否经

营盈利受到经营方式、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，汪雷作为具有

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在签订协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前，对于

市场情况、经营风险等均应有合理认知和判断，应当自行承担相

应经营风险。汪雷在经营店铺不足一个月的情况下，以万佳瑞未

向其交接另一个微信客服账号及店铺盘点清单为由要求解除转让

协议，但双方所签订转让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该内容，万佳瑞未交

付上述内容并不必然导致汪雷无法实现合同目的，汪雷以此为由

要求解除双方所签协议亦缺乏依据。

最后，本案中，汪雷与万佳瑞故意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合同

用于隐藏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对此明知且均存在过错。庭

审中，万佳瑞陈述汪雷于 2023 年 6月 17 日开始营业，2023 年 6

月 25 日就提出不再经营而导致店铺空置，之后万佳瑞又坚持了一

个月就跟房东退租了。综上，综合考虑双方履约情况、双方过错

程度等因素，本院酌定万佳瑞退还汪雷转让款 4万元，其余部分，

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三条、

第一百四十六条、第五百七十七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>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四条规

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原告汪雷与被告万佳瑞于 2023 年 6 月 18 日签订的

《合伙协议》无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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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告万佳瑞退还原告汪雷转让款 4万元，于本判决生效

之日起 7日内给付；

三、驳回原告汪雷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3095 元，由原告汪雷负担 2295 元（已交纳），

被告万佳瑞负担 800 元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交纳相应上诉案件

受理费，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

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，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审 判 员 夏 璐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

书 记 员 刘乙璞


